
地產代理監管局實務證書課程

單元一專業操守及誠信

第三課 違規的可能後果



版權及免責聲明
本課堂所派發的講義的版權為監管局所有，任何人士除非

獲監管局事先書面允許，否則不論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
式或為任何目的，不得翻印、轉載或節錄課堂的全部或部
分內容。

本課堂所談及的內容，不論是口述或筆記，特別是在「答
問時段」所提供的回應，只代表講者的個人意見及作參考
之用，並不可視為法律意見。如有需要，參與課堂人士應
尋求法律意見。

對於因或就本課堂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包括所派發的講義
或資料)而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損失，監管局或講者概不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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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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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Q1）

地產代理可透過以下哪份文件取得賣方客戶
的書面同意將其放盤的住宅物業刊登廣告?

A. 表格3 （第8項條款）

B. 表格4 （第8項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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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Q2）

以下的住宅物業廣告是否符合執業通告- 通告
編號12-02(CR)的規定? 

A. 是

B. 否

 

5



課前熱身題（Q3）

以下哪份文件可查核住宅物業的實用面積?

A. 首次轉讓的買賣協議

B. 首次轉讓的轉讓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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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Q4）

以下哪份文件可查核住宅物業的落成年份？

A. 大廈公契

B. 佔用許可證 （『入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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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熱身題（Q5）

根據執業通告- 通告編號13-04(CR) ，以下哪
項陳述是正確的?

A. 如準買家就樓按貸款有疑問，持
牌人應建議準買家直接向有關銀
行及財務公司或賣方查詢條款

B. 如準買家向持牌人提出貸款要求，
持牌人有責任向準買家提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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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執業實務須知

2. 違規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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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投訴主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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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發出違

規廣告

C 不妥善處

理臨時買賣

合約

B 提供不準

確或誤導性

物業資料

D 未有履行

回贈承諾



相關的法例及規則

• 《地產代理條例》

• 《地產代理常規 (一般責任及

香港住宅物業) 規例》 (常規規例)

• 《地產代理 (發牌) 規例》(發牌規例)

• 執業通告

• 《操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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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實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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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發出違規
廣告

(i) 未獲授權刊登廣告

(ii)發布失實 / 誤導性廣告

(iii)隨處張貼廣告/放置廣告牌

(iv)沒有移除廣告



執業通告- 通告編號18-02(CR)
(適用範圍：所有類型物業 (一手物業、二手物業、

非住宅物業及境外物業))

• 發出廣告時須遵守《地產代理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相關規
定，以及地產代理監管局發出的《操守守則》及所有適用的
指引。

• 發出物業廣告前須先取得該物業的賣方／業主的書面同意。

• 不得發出載有任何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或詳情的
廣告。

• 發出廣告前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核實該廣告所載資料的準確
性。

物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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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通告編號18-02(CR)

• 不得以有別於客戶指示的價格、租金或條款宣傳物業

• 就每一個發出廣告的物業編配一個獨有的識別編號

(「物業編號」)

• 在廣告上清楚及可閱地述明物業編號及廣告日期

• 確保廣告所載的資料在廣告日期／報章日期是準確及
有效的

• 不得從事或容許僱員從事可誤導消費者的廣告宣傳手
法

物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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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例子
XX 物業代理
(牌照號碼: C-012345)

馬場靚景
空中花園

實用面積: 1,288呎

建築面積: 1,560呎

售$2,888萬

物業編號 : xxxx

廣告發出/更新日期 : 10/11/2022

(可作參考)

必須清楚而顯眼地
述明:
- 牌照號碼 /
營業詳情說明書的
號碼
- 營業詳情說明書
內述明的營業名稱
及
- 營業詳情說明書
內述明的營業地點*
(LR14)

根據通告編號
18-02(CR)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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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和宣傳品

不能發放未獲授權刊登廣告

• 於發出物業的任何廣告（包括網上廣告）或宣傳
品前，須先取得賣方或業主的書面同意（通過與
其訂立地產代理協議）否則即違反 《常規規例》
第 9(2)條）

不可隨處張貼廣告

• 除非取得業主／佔用人或相關政府部門的書面准
許，否則不可在私人地方（例如舖面）或政府土
地張貼街招或海報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09-04(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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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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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和宣傳品

盡快移除失效或無效廣告

• 在有關物業不再可供出售或購買或租賃後，
或在有關物業的地產代理協議終止後（兩
者之中以較早者為準），須盡快移去所有
的廣告（包括網上和店舖櫥窗上的廣告），
及停止發放該物業的相片或資料

（《常規規例》第 9(5)條）

18



廣告和宣傳品

• 確保所有發出的廣告內清楚而顯眼地述明

- 牌照號碼或「營業詳情說明書」 ;及

- 營業名稱

（《發牌規例》第 14(1)(c)條）

• 如廣告以單張或小冊子形式發放，則須確保所有發出的廣
告內清楚而顯眼地述明

- 牌照號碼或「營業詳情說明書」

- 營業名稱;及

- 營業詳情說明書內所述的營業地點

（《發牌規例》第 14(1)(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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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和宣傳品

不能發出虛假 / 具誤導性陳述或詳情的廣告

• 代理人有責任遵從客戶的指示行事，並為客戶
盡量爭取利益

• 就《常規規例》第 9條(3)，不得以有別於業主
指示的價格 /租金/ 條款宣傳有關住宅物業

• 脫離現實的放盤(「0-150萬」或「1-200萬」)

• 以任何名目計算的金額，亦屬違規

– 「『可試價$...』、 『可$....』 或『試$....』」

– 「『可試價』、 『建議還價』 、『成交價』」

• 代理有責任向客戶提供市場最新資料，從而訂
出符合實際的放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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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佰萬 5,000,000

樓盤廣告中的價格: 
執業通告 00-09(CR); 01-07 (CR); 02-05 
(CR); 03-05 (CR)

表格3 –出售香港住宅物業用的地產代理協議例子



廣告和宣傳品

(續)不能發出虛假 / 具誤導性陳述或詳情的廣告

• 確保有關物業的廣告及宣傳品的內容的準確性
（《常規規例》第 9(1)條) ）：

– 準確無誤及不載有任何虛假或誤導陳述；及

– 有事實根據(物業面積、狀況及周邊環境)

• 在發放廣告或宣傳品前，先核實其內容和相關
資料（e.g. 物業的描述及相片），確保準確無誤

• 分租物業的廣告及宣傳品須述明有關物業是作
分租之用（《常規規例》第 9(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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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實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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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供不準
確 或
誤導性物
業資料

(i)物業面積

(ii)其他物業資訊

(iii)周邊環境



物業面積 - 須知

• 《常規規例》所訂明的表格:

 買賣物業 - 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出租物業 - 出租資料表格 (表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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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面積 - 須知

• 填寫表格B部的物業樓面面積資料的訂明來源

(1)差餉物業估價署 (估價署) 

(2)土地註冊處註冊的首次轉讓的買賣協議(首次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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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的類別 
訂明來源 

(參閱註 11) 

取得資料  

的日期 

2.  物業的樓面面積： 

□(a) 差餉物業估價署所提供的實用面積： 

 

 

B 

 

 □(b) 在首次轉讓的買賣協議中述明的實用面積： 

 
A  

 □(c) 不能從(a)及(b)段途徑取得有關資料。   

3.  落成年份： 

在佔用許可證或(如沒有佔用許可證)有關的「合格證明書」或「不反對

入住書」上述明的物業(或物業所屬建築物)的落成年份： 

 

 

A/B/C* 

 

4.  用途限制： 

佔用許可證所規定的用途： 

 

 

A/C* 

 

5.  政府租契： 

(a) 租契年期尚餘的期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子: 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 B部: 物業的訂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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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面積 - 須知



有關廣告載有物業樓面面積資料的規定
（執業通告- 通告編號12-02(CR)）

• 如廣告載有樓面面積資料，而該物業的實用面積可
從估價署或首次協議中取得，則持牌人必須：

(a) 在廣告內提供「實用面積」資料 (即從估價署或
首次協議取得的實用面積）；及

(b) 在廣告內清楚述明所提供的是物業的「實用面
積」 (例如「實用面積：980呎」)

27

物業面積 - 須知



物業面積 - 須知

• 下列情況下，可在廣告內提供物業的「建築面積」
或其他樓面面積資料：

(a) 廣告內同時已提供「實用面積」；或

(b) 該物業 (例如：鄉村式屋宇) 的「實用面積」不能從估價署
或首次協議中取得

在監管局要求時出示證據，證明物業的「建築面
積」或其他樓面面積的資料是從合理來源取得，
或是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才將該等資料載列在廣
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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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面積 - 須知

• 字體大小

如廣告同時載有「實用面積」及「建築面積」，
描述「實用面積」所用的字母、字及數目字的字
體「不應小於」描述「建築面積」所用的字母、
字及數目字的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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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面積 - 須知

XX 物業代理
(牌照號碼: C-012345)

馬場靚景
空中花園

實用面積: 1,288呎

售$2,888萬

物業編號 : C/1288

廣告發出/更新日期 : 

10/11/2022

XX 物業代理
(牌照號碼: C-012345)

馬場靚景
空中花園

實用面積: 1,288呎

建築面積: 1,560呎

售$2,888萬

物業編號 : C/1288

廣告發出/更新日期 : 

10/1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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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物業代理
(牌照號碼: C-012345)

馬場靚景
空中花園

實用面積: 1,288呎

建築面積: 1,560呎

售$2,888萬

物業編號 : C/1288

廣告發出/更新日期 : 

10/11/2022

廣告 1 廣告 2 廣告 3



在其他情況下提供樓面面積的資料

• 除廣告外，持牌人提供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時，
必須遵守下列指引：

a) 如能從估價署或首次協議中取得「實用面積」

 在提供其他樓面面積前，必須先提供「實用面積」

 清楚述明所提供的是實用面積

物業面積 - 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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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下列情況可提供「建築面積」或其他樓面面
積：

 已提供了「實用面積」； 或

「實用面積」並不能從估價署或首次協議中取得
(例 如：鄉村式屋宇) ；及

c) 在監管局要求時出示證據， 證明物業的建築面
積或其他樓面面積的資料是從合理來源取得，
或是基於恰當的根據下，才提供該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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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面積 - 須知



物業面積 - 注意事項

• 按照表格 1 或表格 2 的 B 部的訂明資料，提
供物業的樓面面積

• 《常規規例》第9(1)條:
持牌地產代理不得安排或准許發出任何全部或部分
與其地產代理業務有關，並載有在要項上屬虛假或
具誤導性陳述或詳情的廣告

• 《操守守則》第3.5.1段:
必須盡量小心和盡一切應盡的努力確保所提供的資
料並非虛假或具誤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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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餉物業估價署 - 「物業資訊網」 PIO

• 網址: www.rvdpi.gov.hk

• 查詢熱線: 2150 8836

• 查詢電郵: pio_enquiries@rv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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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物業資訊網資料

http://www.rvdpi.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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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選擇服務 – 物業資料(樓齡、面
積及許可用途)



36

進入「查詢物業資料 (樓齡、
面積及許可用途)」 版面



37

必須在「免責條款 / 條款及條件
」下方 “我已閱讀，明白並同意
以上免責條款/條款及條件”的方
格加上“”號，才可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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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選擇用戶類別:
公眾用戶、(2) 登記用戶(一般方式登入) 
、(3) 登記用戶 (通過收碼證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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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選擇搜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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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依圖所顯示的大寫英文字及數字
輸入此方格，然後按“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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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選取要搜尋的大廈: 
例如駿景園第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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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選取樓層

43



選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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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購物車並進行繳款/            
加入購物車並繼續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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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把1個項目加入購物車內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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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收取方法: 下載、瀏
覽、電郵、傳真 (只適用
於選購5個或以下項目)

1

2
填寫客戶資料: 姓名、聯
絡電話、電郵、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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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並進行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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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08-0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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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面積(平方米): 93.5

Saleable Area (m2)  

面積對算值: 

(1平方米 = 10.764平方呎)

(1 m2 = 10.764 ft2)

實用面積的定義

8-Jul-2022



• 參考《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8(1)條

「實用面積」的定義：

 是指住宅物業圍牆以內的樓面面積，包括任何露
台、工作平台和陽台的樓面面積

 但不包括構成該物業的一部分的空調機房、窗台、
閣樓、平台、花園、停車位、天台、梯屋、前庭
和庭院的面積

實用面積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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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個別差餉或地租繳納人
的物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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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個別差餉或地租繳納人
的物業資料」 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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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編號
Assessment Number

(首12位數字)

物業資料查詢編號
PIO Enquiry Code

(8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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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面積資料

入伙文件日期

2022年 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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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的樓面面積資料亦可從土地註冊處
查冊首次買賣協議取得(註冊摘要全份文
件 - $100)︰

步驟如下︰

(1) 找出首份發展商與買家簽訂的買賣協議 (Agreement 
for Sale & Purchase) 的註冊摘要編號 (Memorial 
No.)

(2) 向土地註冊處「綜合註冊資訊系統」(IRIS) 取得首次
買賣協議副本，並在協議或其附件上找出實用面積
(Saleable area)

首次轉讓的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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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首次轉讓的買賣協議註冊摘要編號

步驟 (1)

WITH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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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土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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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首次買賣協議 (例子1)︰

實用面積
saleable area

實用面積(平方米): 92.903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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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面積(平方米): 63.845 m2

實用面積
saleable area

首次買賣協議 (例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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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7-02(CR)

樓面面積資料

• 如樓面面積資料是從合理來源取得，或是基於恰當的
根據，可提供該等資料 (e.g. 測量師報告、售樓說明
書、經批准的建築圖則及首份買賣協議)

• 在廣告內述明或告知有關人士（視屬何情況而定）該
等資料未經核實

• 告知有關人士任何樓面面積的描述均沒有統一或普遍
採納的定義

• 建議有關人士親自視察物業並自行量度及／或尋求法
律及／或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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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個案探討

B(ii) 其他物業資訊 (許可用途、圖則)

B(iii) 周邊環境 (景觀及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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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7-02(CR)

許可用途

• 若有關物業的佔用許可證（「入伙紙」）已發出：
a) 提供在入伙紙內述明的許可用途；

b) 述明該等資料乃入伙紙發出之日的資料；

c) 告知有關人士，有關的政府批地書及／或公契亦可能載有
用途限制的條文；及

d) 建議有關人士就物業擬作的特定用途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
見

• 若有關物業的入伙紙尚未發出，則：
a) 告知有關人士無法核實物業的許可用途；及

b) 建議有關人士就此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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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7-02(CR)

閣仔及閣樓

• 查看入伙紙是否述明有閣仔或閣樓

• 若有關入伙紙沒有顯示有閣仔或閣樓，須向客戶提供
以下意見：

a) 有關入伙紙沒有顯示閣仔或閣樓的存在；

b) 無法核實閣仔或閣樓的合法性；

c) 購買或租賃附有違例建築工程之物業的風險；及

d) 需要就此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65



非住宅物業的買賣或租賃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7-02(CR)
有關未建成樓宇內的非住宅物業或樓宇內未完成分間的非

住宅物業的附加指引

• 售樓說明書、樓面平面圖及價單

 向買方提供由賣方擬備的售樓說明書、樓面平面圖及／或價單

• 宣傳物品及廣告須取得賣方的批署

 就宣傳物品及廣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取得賣方的明確書
面批署

• 按揭及貸款計劃

 不得向買方聲稱可成功取得按揭貸款或獲得其希望的按揭條款以
購買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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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實務須知

67

C 
不妥善
處理臨時
買賣合約

(i)沒有填妥重要條款

(ii)沒有在簽約後即時提供臨約的副本

(iii)未有解釋臨約內容



C(i)  沒有填妥買賣雙方的地址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6(CR)

7. 臨時協議內須清楚述明訂約各方的姓名及身分
證明文件的號碼（例如香港身分證號碼或護照號
碼），因該等資料是正確識別訂約各方身分所必
需的。臨時協議內亦應提供訂約各方的地址。如
一項交易中的買方未能提供其地址以供填寫於臨
時協議內，持牌人應在安排其訂立協議前，知會
賣方該情況，並告知其風險，即若日後有任何糾
紛，將無法找到買方。

68



核實賣方的身分

執業通告16-03(CR)

 核實賣方身分時應遵守的事項

 建議買賣雙方在律師行託管所有訂金

 告知客戶不託管訂金的風險 [執業通告- 通告編
號05-07(CR)]

 取得最近一份轉讓契的副本

 若有差異/未能核實/信納賣方與業主的身分相
同，提醒買方風險，並建議在繼續進行交易前
尋求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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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缺席的訂約方已作出妥當的授權 :

執業通告15-02(CR)

 在買賣及租賃交易中委任授權代表須有授權書

 授權書須妥為簽立及核簽

 發放訂金予業主代表前須確保該代表已獲業主

授權收取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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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訂約方是一間有限公司，必須列明:
 有限公司的名稱
 商業登記號碼
 註冊地址

若訂約方是一間有限公司，應:
 在公司註冊處進行有關公司查冊資料

及/或
 相關授權證明 (董事局決議)

訂約方為公司時 (執業通告09-06(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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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員就預備簽署人代表有限公司簽署的臨時買賣合約/臨時租
約，

須採取以下步驟：

(a) (i) 核實簽署人的身分及

(ii)在其簽署的相應位置之下清楚填上

其姓名

(b) 將刻有「For and on behalf of 

( XXX 有限公司）」字樣的公司印章或

以同樣字句加於簽署人的簽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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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或所須字句的樣本如下 :

「 For and on behalf of

( x x x LIMITED

x x x 有限公司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Authorised Signature(s) 」

在簽署人簽署的 陳大文

相應位置之下

清楚填上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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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i) 沒有在簽約後即時提供臨約的副本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6(CR)

17.在協議的一方已簽署臨時協議後，持牌人應隨
即向該訂約方提供一份該協議的副本。如持牌人
為更改臨時協議內的任何條款而在該協議上作出
修訂，應向訂約各方提供一份已修訂版本的臨時
協議的副本，並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要求訂
約各方書面確認已收取該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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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ii) 未有解釋臨約內容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6(CR)

16.監管局提醒持牌人，為遵守《常規規例》第
13(1)條，如未向客戶（客戶在訂立臨時協議時由
律師代表除外）解釋臨時協議的每項條文的涵義
及促使該客戶注意該協議的重要條款及條文的涵
義；或如客戶不明白臨時協議的任何部份，但未
有建議該客戶尋求法律意見的情況下，持牌人不
可安排客戶訂立臨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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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注意的事項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6(CR)

• 不可安排客戶簽署在重要條款的位置仍漏空的
臨時協議。

• 就已簽署的臨時協議作出任何修訂之前，先取
得客戶的同意。

• 確保臨時協議內所載的所有資料均是真實及準
確的。

• 不可安排賣方預先確認任何訂金的收訖。

• 在臨時協議內列出買賣中包括的所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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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實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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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手住宅
物業

(i)未有履行回贈承諾

(ii)違反一手盤秩序

(iii)向客戶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iv)不是公司而發出物業廣告



D 一手住宅物業 - 基本責任

• 物業資料

 提醒準買家留意售樓說明書內單位的實際尺寸

 建議準買家在訂立任何買賣協議前查閱最新版本的售
樓說明書、價單及銷售安排等

 不可作出具誤導性的陳述

• 按揭及貸款計劃

 不可作出有關按揭貸款或條款的保證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4(CR) (向準買家提供資料)

78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4(CR) 

(30) 持牌人沒有責任主動向準買家解說有關按揭及
貸款計劃的資料。不過，如持牌人主動作出解
說，有關解說須完全根據有關銀行及財務公司
或賣方提供的資料。

(31) 持牌人不得向準買家聲稱可保證其將成功取得
購買有關物業按揭貸款或獲得其希望的按揭條
款。持牌人應建議準買家直接向有關銀行及財
務公司或賣方查詢條款。

D 一手住宅物業 - 基本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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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4(CR) 

(33)持牌人須將其提供予準買家的任何優惠（包
括任何送贈、折扣或回贈）以書面形式向準
買家作出，並具體列明提供優惠的條款及形
式。

違反《操守守則》第3.7.2段
沒有履行向買方所作出有關現金回贈的承諾，可
能令地產代理行業信譽及/或名聲受損。

D (i) 未有履行回贈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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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8-03(CR)

• 管理

 總樓盤監督的委任

 勿調派非持牌員工到一手樓盤銷售點

 員工調派紀錄

D (ii)違反一手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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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8-03(CR) 

秩序

 佩戴地產代理證及／或職員證

 不可在地鐵／火車站招攬生意

 未經准許，不可在商場、屋苑、停車場或

其他場地/地方招攬生意

 不可截車或干擾駕駛人士

 不可擺放廣告牌、橫額等阻礙公眾地方

 不可過分推銷，例如阻截行人、不斷游說

 不可爭吵或打架

D (ii)違反一手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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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4(CR) 

禁止持牌人貸款

(55) 持牌人不得向準買家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即
使該準買家表示沒有足夠金錢作即場交付訂金
，不論是否用以游說後者簽訂臨時合約或作任
何其他用途，即使該準買家向他們提出有關要
求。

D (iii)向客戶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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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4(CR) 

(37)除地產代理公司外，其他持牌人不得發出任何
廣告或宣傳物品。地產代理公司在發出任何廣
告或宣傳物品之前，須事先取得賣方的書面同
意。

D (iv) 不是公司而發出物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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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違規個案 討論要點 : 

1. 簽署地產代理協議的重要性

2. 怎樣取得可靠物業資料，包括：

落成年份

用途限制

有效產權負擔

3. 處理一手住宅買賣的注意事項 (包括
申報入票、按揭、回贈、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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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違規個案 –練習

1) 播放個案漫畫及錄音帶

2) 學員需在個案播放後，圈出個案相關的
討論問題

• 個案一 : 大濤花園1座15樓A室

• 個案二 : 橋妝大廈1樓B室

• 個案三 : 發展商白金地產新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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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 大濤花園1座15樓A室

播放個案一：

分析個案的內容，圈出個案相關的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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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個案的內容，圈出個案相關的討論問題

地產代理協議

實用面積

物業落成年份
臨時買賣合約

物業用途限制

違例建築工程
有效的產權負擔

凶宅

說明行事的身分

申報購樓意向登記

物業按揭貸款

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回贈優惠

個案一



[double click 空白位置以播放動畫]



分析個案的內容，圈出個案相關的討論問題

地產代理協議

實用面積

物業落成年份
臨時買賣合約

物業用途限制

違例建築工程
有效的產權負擔

凶宅

說明行事的身分

申報購樓意向登記

物業按揭貸款

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回贈優惠

個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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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 : 大濤花園1座15樓A室

違規行為及須注意事項:

1. 地產代理協議

2. 實用面積

3. 物業落成年份

4. 臨時買賣合約

[5. 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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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產代理協議

《常規規例》第6條:

(1) 為賣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須在以下時間與該賣方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 

(a) 在接受出售或出租有關的住宅物業的指示後7個工作日內；
(b) 就該物業的出售或出租而作廣告宣傳之前；或
(c) 就該物業簽署買賣協議或租契之前，
三者之中以最早者為準。

(2) 為買方行事的持牌地產代理須在以下時間與該買方訂立地產代理協議
─ 

(a) 安排買方視察有關的住宅物業之前；或
(b) 就該物業簽署買賣協議或租契之前，
兩者之中以較早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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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產代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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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產代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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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

根據《地產代理條例》第36(2)條：

(a) 擁有權及有效的產權負擔

(b) 面積

(c) 落成年份

(d) 用途限制

(e) 租契未滿年期及續租權

(f) 行將批給租契年期

(g) 賣方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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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開門七件事)

第36(2)(a)條

地址

產權負擔

擁有權

96



物業資料表格(開門七件事)

第36(2)(b)條

第36(2)(c)條

第36(2)(d)條

第36(2)(e)條

第36(2)(f)條

樓面面積

落成年份

用途限制

租契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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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續)
第36(2)(g)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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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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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續)



2. 實用面積

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2-02(CR) 

(8) 除了在發出廣告以外，持牌人在提供物業的樓

面面積資料時，必須遵守下列指引：

(a) 如能從估價署或首次協議中取得物業的實用

面積，則持牌人在提供該物業的其他樓面面

積資料前，必須先提供該物業的實用面積，

並清楚述明所提供的樓面面積為該物業的實

用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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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用面積

102

陳生：

Simon：

陳太：

Simon：

陳生：

Simon：

陳生：

Simon：

陳太：

Simon：

Simon 呀 呢度有幾大呀?

嗱，陳生。呢度呢大概就有815呎。……

……啲房好細喎，呢度真係有八百幾呎咩？

嗱, 建築面積呢同實際可以用嘅地方就緊係有啲出入啦。

咁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有幾大呀？

嗱，實用面積呢就610呎。

咁大分別?邊個話俾你聽有815呎架？

緊係業主啦，我識咗佢好耐架啦，信得佢過呀！

業主宜家開價幾多呀？

638萬，即係每一呎呢就7828蚊……



《地產代理條例》第36(2)條

物業資料表格 – 表格1

3. 物業落成年份

第36(2)(c)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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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 –表格1 (Notes)10. 賣方可就在本表格第 2 部提供的資料附加書面證據。 

11. 資料的訂明來源： 

A：土地註冊處 

B：差餉物業估價署 

C：屋宇署 

3. 物業落成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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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 Permit 
(No. NT46/2013 (OP) 

佔用許可證

3. 物業落成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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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6(CR) 

2. 除非在臨時協議內填寫物業、立約各方姓名、樓

價、付款條款、成交日期及所有其他重要條款的

所有空白位置均已填妥，否則持牌人不得安排其

客戶簽署該協議。

17. 在協議的一方已簽署臨時協議後，持牌人應隨即

向該訂約方提供一份該協議的副本。 … … 

4. 臨時買賣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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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代理條例》第45條及第46條

 地產代理協議 (表格4)

5. 佣金

附表2
代理的責任

代理須 —
(a)為買方取得關於物業的資料；
(b) 因應買方的要求安排買方視察物業；
(c) 進行商議，並按買方的指示向物業的賣方提交所

有要約；及
(d) 協助買方與任何一項或多於一項物業的賣方訂立

具約束力的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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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4
5. 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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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Living Property & Interior Design Co Ltd 
v Victory Power International & Lam Yuet Siu 
DCCJ  14010/2001

Easy Property Co., Limited v Hau King Kuen
DCCJ 4292/2002 法官引用上述案件法官的觀點

並裁定原告人不可以提出該訴訟:「只靠一份臨時
買賣合約是不足夠的，因為第45條和第46條已說
得十分清楚，要有指定規格的地產代理協議才可
以。」(判案書的第24段)

5. 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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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 橋妝大廈1樓B室

播放個案二：

分析個案的內容，圈出個案相關的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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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個案的內容，圈出個案相關的討論問題

地產代理協議

實用面積

物業落成年份
臨時買賣合約

物業用途限制

違例建築工程

有效的產權負擔

凶宅

說明行事的身分

申報購樓意向登記

物業按揭貸款

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回贈優惠

個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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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click 空白位置以播放動畫]

file://Eaa/dfs/DEV/Seminar/(10) Structured Programme/Class 3 - 違規的可能後果/Case_1.pdf
file://Eaa/dfs/DEV/Seminar/(10) Structured Programme/Class 3 - 違規的可能後果/Case_1.pdf


分析個案的內容，圈出個案相關的討論問題

地產代理協議

實用面積

物業落成年份
臨時買賣合約

物業用途限制

違例建築工程

有效的產權負擔

凶宅

說明行事的身分

申報購樓意向登記

物業按揭貸款

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回贈優惠

個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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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 橋妝大廈1樓B室

違規行為及須注意事項:

1. 物業用途限制

2. 違例建築工程

3. 有效的產權負擔

4. 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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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餉物業估價署
•物業資訊網

屋宇署
•佔用許可證

1. 物業用途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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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ation Permit 
(No. NT46/2013 (OP) 

佔用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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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07-05(CR) 

提醒客戶涉及的風險

• 若從業員實際知悉某買賣物業附有違建工程，從業員便應提醒買方客戶有關買
賣該物業所涉及的風險。該風險包括政府行使收回土地權導致物業業權出現問
題的風險；政府發出命令要求業主於指定期限內清除違建工程及當業主未有執
行時，政府代為拆卸∕改動，並出售物業以追討拆卸∕改動費用的風險；及難以
取得任何或足夠銀行按揭貸款來完成交易的風險。

• 另一方面，從業員亦應提醒賣方客戶，除非買賣協議另有協定，由於違建工程
可導致業權出現問題，買方可取消買賣並追討違約損失賠償。

• 基於以上所涉及的風險，從業員亦應提醒買賣雙方須先諮詢法律意見，方可繼
續有關買賣及簽署臨時買賣合約。

2. 違例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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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0-01(CR) 

(e)  凡有關物業附有拆卸／改動違建工程的命令，或若從
業員實際知悉違建工程的存在（即使物業的土地登記
冊沒有註有有關命令），從業員應(i)通知客戶（即擁
有人、業主及／或準租客）該物業有違建工程，以及
(ii)提醒他們所涉及的風險（例如土地可能被政府收
回、物業的安全問題及物業可能被封閉）。

(f) 基於上述所涉及的風險，從業員應提醒客戶（即擁有
人、業主及／或準租客）先尋求法律意見，方可繼續
進行租賃交易。

2. 違例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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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例建築工程

建築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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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業

表格1 – 物業資料表格

非住宅物業

3. 有效的產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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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資料表格

第36(2)(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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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CHARGE 

BY ABC MANAGEMENT LTD

押記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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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凶宅 ?

客戶的關注

土地查冊 - 死亡證

凶宅網

銀行估值

管理公司

4. 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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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 發展商白金地產新樓盤

播放個案三：

分析個案的內容，圈出個案相關的討論問題

130



分析個案的內容，圈出個案相關的討論問題

地產代理協議

實用面積

物業落成年份
臨時買賣合約

物業用途限制

違例建築工程
有效的產權負擔

凶宅

說明行事的身分

申報購樓意向登記

物業按揭貸款

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回贈優惠

個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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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Eaa/dfs/DEV/Seminar/(10) Structured Programme/Class 3 - 違規的可能後果/Case_3.pdf
file://Eaa/dfs/DEV/Seminar/(10) Structured Programme/Class 3 - 違規的可能後果/Case_3.pdf


分析個案的內容，圈出個案相關的討論問題

地產代理協議

實用面積

物業落成年份
臨時買賣合約

物業用途限制

違例建築工程
有效的產權負擔

凶宅

說明行事的身分

申報購樓意向登記

物業按揭貸款

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回贈優惠

個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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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 發展商白金地產新樓盤

違規行為及須注意事項:

1. 說明行事的身分

2. 申報購樓意向登記

3. 物業按揭貸款

4. 回贈優惠

5. 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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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4(CR) 

(9) 持牌人須在成功接觸準買家後，立刻清楚地向準買
家說明他們所屬的地產代理公司是否

(a) 只代表賣方行事; 或

(b) 只代表買方行事; 或

(c) 同時代表賣方及買方行事; 及

(d) 是否會於其後同時代表賣方及買方行事。

持牌人須以書面形式將上述事項通知準買家，及向準買
家提供一份該書面通知。

1. 說明行事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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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明行事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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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5-03(CR) 

(5) 凡為涉及發展項目的銷售及／或購買的地產代理公司工作的個人持牌

人，若同時又為其本人／公司遞交該發展項目的購樓意向登記，必須

不遲於遞交購樓意向登記當日或於遞交購樓意向登記的截止時間前（

以較早者為準）， 將以下資料告知其在職的地產代理公司：

(a) 他們已為其本人／ 公司遞交該發展項目的購樓意向登記；

(b) 他們已遞交的購樓意向登記的數目； 及

(c) 他們連同以上(a)段所述的購樓意向登記一併遞交的本票數目。

(6) 為符合規定及備存妥善紀錄，個人持牌人須以書面通知其在職的地產

代理公司以上第(5)段所述的資料。

2. 申報購買意向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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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持牌人

單獨以其個人

名義或與其他

個人及／或公

司以共同名義

以其任股東及

／或董事之公

司的名稱

或

作為登記人並

透過其在職的

地產代理公司

遞交購樓意向

登記

2. 申報購買意向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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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牌人

單獨以其公司

名義或與其他

個人及／或公

司以共同名義

以其任公司股

東及／或公司

董事之公司的

名稱

或

作為登記人並

透過該公司持

牌人遞交購樓

意向登記

2. 申報購買意向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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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已遞交的購樓意向登記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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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已遞交的購樓意向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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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4(CR) 

(30) 持牌人沒有責任主動向準買家解說有關按揭及
貸款計劃的資料。不過，如持牌人主動作出
解說，有關解說須完全根據有關銀行及財務
公司或賣方提供的資料。

(31) 持牌人不得向準買家聲稱可保證其將成功取得
購買有關物業按揭貸款或獲得其希望的按揭條
款。持牌人應建議準買家直接向有關銀行及財
務公司或賣方查詢條款。

3. 物業按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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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4(CR) 

(33) 持牌人須將其提供予準買家的任何優惠（包括
任何送贈、折扣或回贈）以書面形式向準買家
作出，並具體列明提供優惠的條款及形式。

違反《操守守則》第3.7.2段

沒有履行向買方所作出有關現金回贈的承諾

4. 回贈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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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通告 - 通告編號13-04(CR) 

禁止持牌人貸款

(55) 持牌人不得向準買家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即
使該準買家表示沒有足夠金錢作即場交付訂金
，不論是否用以游說後者簽訂臨時合約或作任
何其他用途，即使該準買家向他們提出有關要
求。

5. 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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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4日 - 致持牌人函件
(有關：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的操守)

嚴禁貸款
• 根據執業通告，持牌人在一手住宅物業銷售過程中，不得

向準買家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作任何用途。

• 持牌人應留意，倘若有準買家表示，因沒有銀行本票參與
抽籤買樓，希望由地產代理公司為其提供本票，並選擇以
信用卡向該地產代理公司繳付同等金額的話，則持牌人絕
不可向該準買家表示其信用卡將不會被「過數」，反而，
持牌人應在接受該準買家以信用卡付款後即日「清機過數
」，否則便有可能構成「代客墊支」，即違反監管局指引
。倘若該準買家選擇以支票繳付同等金額的話，則持牌人
須儘快在同日或下一個銀行工作日兌現有關支票。

5. 提供或提出提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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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違規的可能後果

• 持牌人沒有遵守《地產代理條例》及附屬法例、《操守
守則》或《執業通告》，有可能被視為不符合《地產代
理條例》適當人選標準的要求，而未能獲批牌照或繼續
持有牌照。

• 監管局可依據《地產代理條例》賦予的權力召開紀律研
訊。

• 如投訴成立，監管局可依據《地產代理條例》，行使紀
律制裁權。

• 制裁權力包括罰款，暫時吊銷牌照，及撤銷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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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代理條例》第30條訂明的紀律制裁權:

(i) 訓誡 / 譴責

(ii) 於牌照上附加條件

(iii) 更改已附加於牌照上的條件

(iv) 暫時吊銷牌照 (不超過2年)

(v) 撤銷牌照

(vi) 罰款 (不超過$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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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牌照的適當人選的政策
在下述情況下[*]，牌照申請一般會被拒絕或持牌人的牌照一般會被撤銷: 

# 一般而言，「盜竊」、「入屋犯法」、「搶劫」、「欺詐」、「處理贓物」、「以欺騙
手段取得金錢利益」」、「不付款而離去」、「使用虛假文書」及任何有關賄賂的罪
行等都屬於欺詐、舞弊或不誠實的罪行。

[*] 上表所列出的並未涵蓋所有情況。

有關刑事定罪 監管局考慮有關定罪的日期與
該定罪相隔的年期

欺詐、舞弊或不誠實的罪行# 5 年內

《地產代理條例》下所訂的罪行 5年內 / 3年內
(視乎刑罰是否涉及監禁或緩刑)

性罪行或涉及猥褻行為 5年內 / 3年內
(視乎刑罰是否涉及監禁或緩刑)

在從事地產代理工作或在公眾知悉其地產
代理身份時所干犯的涉及暴力的行為

3 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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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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